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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3月1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于2019年3月15日现

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起涛先生主持，董事会成员对会

议涉及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董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项目投资财务评价指标基准值〉的议案》

同意公司编制的《中国交建项目投资财务评价指标基准值》（2019年）。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交建2019年度境内投资项目预算及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的议案》

1.�同意公司2019年度境内项目投资预算，其中，计划新签投资合同额1,500亿元，拟完成投资额900

亿元。

2.�同意公司2019年度境内基本建设投资计划为48.5亿元。

3.�该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2019年

度境内投资项目预算及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交建2019年度境外投资计划及境外基本建设计划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9年度公司境外投资计划及境外基本建设投资计划， 单个境外投资项目具备条件时将

再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中国港湾投资尼日利亚莱基港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的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港湾）投资、建设、开发并运营尼日利亚莱

基港项目，对莱基港控股平台公司增资扩股并获得其70%股权，交易价格2.25亿美元。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中国港湾与中交产投共同投资孟加拉吉大港中国经济工业园区项目所涉关联

交易的议案》

1.�同意公司下属的中国港湾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交集团）下属的

中交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孟加拉吉大港中国经济工业园区项目，中国港湾现金出资7,000万

美元，持有项目公司49%股权。

2.�该事项涉及的关联交易金额约为7,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4.69亿元）。

3.�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且发表独立意见。

4.�该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共同合

作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中交海西与振华重工共同参股投资厦工钢构公司所涉关联交易的议案》

1.�同意公司下属的中交海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海西），与公司控股股东中交集团控股的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参股厦门厦工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其中，中交海西现金出资

651.78万元，持有厦门厦工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9%的股权。

2.�该事项涉及的关联交易金额约为651.78万元。

3.�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且发表独立意见。

4.�该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对外投

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参与生态环保基金投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认缴出资15亿元参与生态环保基金投资。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一公院为中交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所涉关连交易的议案》

1.�同意公司下属的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为中交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交科技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1.8亿元。

2.�北京联合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置业）持有中交科技公司15%股权，联合置业为公司控股

股东中交集团的下属公司，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中交科技公司为公司的关

连附属公司，因此该担保构成关连交易。

3.�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且发表独立意见。

4.�该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全资子

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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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境内投资项目预算

及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的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2019年度境内投资项目预算为：新签投资合同额1,500亿元，拟完成投资额900亿元。

●公司2019年度境内基本建设投资计划为48.5亿元，主要为生产、研发基地建设和购置自用办公用

房等项目。

●上述投资预算及投资计划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发生关联交

易，将按照相关办法另行履行审议程序。

一、 2019年度境内投资项目预算

经统计，公司2018年度境内PPP投资类项目确认的合同额为1,523.25亿元，完成目标的102%。

公司2019年度境内投资项目预算为：新签投资合同额1,500亿元，拟完成投资额900亿元。前述计划

内的投资项目均为公司主营业务投资。

二、 2019年度境内基本建设投资计划

经统计，公司2018年度完成基本建设投资计划31.4亿元，为年度计划的55%。

公司2019年度境内基本建设投资计划48.5亿元，主要为生产、研发基地建设和购置自用办公用房等

项目。

三、 公司内部审议批准情况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中国交建2019年度境内投资项目预

算及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2019年度境内投资计划。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

次投资计划涉及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三）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和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计划投资项目均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如发

生关联交易，将按照相关办法另行履行审议程序。

四、 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的基本情况已在《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和《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五、 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19年度境内项目投资计划和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 有利于落实公司

投资项目的开发，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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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合作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连）（简称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为合7,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69亿元），未导

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资产、收入发生重大变化的比例，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中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12个月内（不包含本次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需要累计计算的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为102.20亿元人民币。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的关联交易，涉及需累计计算的金额合

计约为106.89亿元， 扣除按照与关联人共同出资设立公司且所有出资方均全部以现金按照出资额比例

出资的关联交易金额56.89亿元之后为50.00亿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5%，该等关联

交易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港湾与中交产投共同投资孟加拉吉大港中

国经济工业园区项目所涉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的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港湾）与中交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产投）共同投资孟加拉吉大港中国经济工业园区

项目。

中国港湾为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交产投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交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

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中交产投系为中交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现持有广州市南沙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FBAN8P），其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陈重

4、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185号2208房

5、经营范围：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投资管

理服务;工程项目管理服务；能源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自有资金投资；货物进

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

外）。

6、财务情况：截止2018年9月30日，中交产投未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103,657.60万元，负债合计

49,176.72万元，股东权益为54,480.88万元，净利润为-8,041.78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和交易类别

交易标的：孟加拉吉大港中国经济工业园区项目公司

交易类别：与关联人共同投资

（二）交易的主要情况

中国港湾拟与中交产投共同投资孟加拉大吉港中国经济工业园区项目，出资1亿美元共计获得项目

公司70%股权，其中，中国港湾计划现金出资资本金7,000万美元，持有项目公司49%股权，中交产投计

划出资3,000万美元，持有项目公司21%股权。 项目公司其余30%股权由孟加拉经济区管理局以土地使

用权出资取得。

四、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港湾与中交产投共同投资孟加拉吉大

港中国经济工业园区项目所涉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刘起涛先生、宋海良先生

进行了回避，公司其余6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

（二）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认为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

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

（三）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已对此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认为该交易遵

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予以同意。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在孟加拉市场业务的可持续耕耘与开拓。有利于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港湾与中交产投共同投资

孟加拉吉大港中国经济工业园区项目所涉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表决程序合法公正，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有利于公司

集中主业，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三）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

非关联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

601800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

2019-007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为合651.78万元，未导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资产、收入发生重大变化

的比例，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12个月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需要累计计算的本公司与

同一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为102.20亿元人民币。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的关联交易，涉及需累计计算的金额合

计约为102.27亿元， 扣除按照与关联人共同出资设立公司且所有出资方均全部以现金按照出资额比例

出资的关联交易金额52.27亿元之后为50.00亿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5%，该等关联

交易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交海西与振华重工共同参股投资厦工钢构公

司所涉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的中交海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海西）与公司控股股

东下属的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重工）共同以非公开协议增资方式参股投

资厦门厦工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钢构公司）。

中交海西为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振华重工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交集团）的下属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

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振华重工系中交集团的下属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600320，其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2、总股本：人民币526,835.3501万元

3、法定代表人：朱连宇

4、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3470号

5、经营范围：设计、建造、安装和承包大型港口装卸系统和设备、海上重型装备、工程机械、工程船舶

和大型金属结构件及部件、配件;船舶修理;自产起重机租赁业务；销售公司自产产品；可用整机运输专

用船从事国际海运；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电力建设工程施工；机电安装建设工程施工。

6、财务情况：截止2018年9月30日，振华重工未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6,932,547.78万元，负债合

计5,240,174.95万元，股东权益为1,692,372.83万元，净利润为16,313.38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和交易类别

交易标的：厦工钢构9%股权

交易类别：与关联人共同投资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厦工钢构公司是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重工）的全资子公司，厦工重工为厦门直管

国有企业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主要从事装备制造、供应链运营的全资子公司。

厦工钢构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总股本：人民币2,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范文明

4、注册地址：厦门市集美区铁山路585号(罐式车事业部)

5、经营范围：钢结构工程制作与安装;金属结构件、门窗制作与安装。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

根据厦门市国资委的批复意见，同意厦工钢构公司以非公开协议增资的方式引入振华重工、中交海

西作为新股东。 中交海西计划现金出资651.78万元增资以取得厦工钢构公司9%的股权，振华重工将取

得厦工钢构公司另外28%股权。

（四）定价依据

本次投资以经备案后的厦工钢构公司2017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净资产值

为依据确定，在不低于该评估后的净资产值的基础上，双方协商确定。

（五）退出机制

合作达成后两年内，厦工钢构公司未承接到 5�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合同额，或因国家政策调整及不

可抗力（战争、地震等）造成厦工钢构公司不能正常经营的，以及合作满三年后合资公司累计经营亏损

达到增资入股时净资产的 20%以上的，振华重工、中交海西有权一致要求厦工重工回购其所持股权，回

购价格以提出回购当日各方认可的评估价格为准。

四、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交海西与振华重工共同参股投资厦工钢

构公司所涉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刘起涛先生、宋海良先生进行了回避，公司其

余6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

（二）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认为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

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

（三）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已对此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认为该交易遵

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予以同意。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中交海西和振华重工参与厦工钢构公司，有利于公司在海西区域的经营发展，通过与当地企业的合

作，提升市场份额，有利于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中交海西与振华重工共同参股

投资厦工钢构公司所涉关联交易的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表决程序合法公正，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有利于公司

集中主业，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三）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

非关联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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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资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人：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中交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担保数额：1.8亿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截至2018年6月30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81.51亿元，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0.68亿元，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公院）为中交高新科技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科技公司）在国家开发银行陕西分行进行 1.8�亿元项目贷款融资提供担

保，借款金额1.8亿元，借款期限10年。

中交科技公司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交西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西北投资）持有70%

股权，一公院持有 15%股权，北京联合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置业）持有15%股权。 联合置业为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集团）的下属公司，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规定，中交科技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连附属公司。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一公院为中交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所涉关连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且发表独立意见。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中交科技公司为中交西北投资的下属公司，负责中交科技城项目的具体实施。 中交科技公司现持有

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6101313111942528的《营业执照》，其

基本信息如下：

1、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赵杨东

4、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高新六路60号西安公路研究院17层

5、经营范围：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物流（不含危险化学品）；轨道工程的勘察、监理;工程项目

管理;交通工程、市政工程、建筑工程、绿化工程、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勘察、设计、监理、咨询、施工、技术

研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工程项目投资（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仅限以自有资产投资）、工程总承

包;轨道工程的设计、施工、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公路、铁路、桥梁、隧道及沿线设施材料的研发、生产、销

售、技术服务;房地产投资（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仅限以自有资产投资）、开发、销售;房地产中介;

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城市综合体的投资、开发、建设、管理、运营（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仅限以自有

资产投资）；土石方工程的设计、施工;建筑材料（除木材）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技术转让；会议服

务。

6、财务情况：截止2018年9月30日，中交科技公司未经审计总资产为31,719.86万元，负债合计3,

514.19万元，股东权益为28,205.67万元，净利润为47.25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院作为中交科技公司的担保人，为中交科技公司在国家开发银行陕西分行进行 1.8�亿元项目

贷款融资提供担保，担保金额1.8亿元，担保期限10年。

四、董事会意见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一公院为中交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所涉关连交易的议案》，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刘起涛先生、宋海良先生进行了回避，公司其

余6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

（二）本公司独立董事就此项担保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对表决程序合法公正，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该项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有利于公司集中主业，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持续盈利

能力；该项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连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三） 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已对此议案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审核， 认为该交易遵循了公

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予

以同意。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及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81.51亿元，本公司对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0.68亿元，无逾期对外担保。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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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3月5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于2019年3月15日以

现场会议形式召开。监事会3名监事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对所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会议

召开程序及出席监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项目投资财务评价指标基准值〉的议案》

同意公司编制的《中国交建项目投资财务评价指标基准值》（2019年）。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交建2019年度境内投资项目预算及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的议案》

1.同意公司2019年度境内项目投资预算，其中，计划新签投资合同额1,500亿元，拟完成投资额900

亿元。

2.同意公司2019年度境内基本建设投资计划为48.5亿元。

3.该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2019年度

境内投资项目预算及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交建2019年度境外投资计划及境外基本建设计划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9年度公司境外投资计划及境外基本建设投资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中国港湾与中交产投共同投资孟加拉吉大港中国经济工业园区项目所涉关联交

易的议案》

1.同意公司下属的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港湾）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集团）下属的中交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孟加拉吉大港中国经

济工业园区项目，中国港湾现金出资7,000万美元，持有项目公司49%股权。

2.该事项涉及的关联交易金额约为7,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69亿元）。

3.该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共同合作

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中交海西与振华重工共同参股投资厦工钢构公司所涉关联交易的议案》

1.同意公司下属的中交海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海西），与公司控股股东中交集团控股的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参股厦门厦工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其中，中交海西现金出资

651.78万元，持有厦门厦工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9%的股权。

2.该事项涉及的关联交易金额约为651.78万元。

3.该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对外投资

的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一公院为中交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所涉关连交易的议案》

1.同意公司下属的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为中交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交科技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1.8亿元。

2.北京联合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置业）持有中交科技公司15%股权，联合置业为公司控股

股东中交集团的下属公司，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中交科技公司为公司的关

连附属公司，因此该担保构成关连交易。

3.该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全资子公

司提供对外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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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四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公司2018年第四季度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一、 主要经营情况

2018年，公司新签合同金额为8,908.73亿元，同比增长1.12%。 其中：基建建设业务、基建设计业务、

疏浚业务和其他业务分别签订合同金额为7,709.94亿元、490.87亿元、569.83亿元和138.09亿元。

各业务来自于海外地区的新签合同额为1,590.13亿元（约折合235.32亿美元），约占公司新签合同

额的18%，同比减少25.98%（主要由于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导致上年同期基数较高，否则为同比增

长11.13%）。 其中基建建设业务为1,510.32亿元（约折合223.51亿美元）。

各业务以PPP投资类项目形式确认的合同额为1,523.25亿元（其中：参股项目按照股权比例确认的

合同额为379.51亿元），约占公司新签合同额的17%，同比减少18.76%。上述投资类项目涉及的总投资概

算为3,303.21亿元，公司在设计与施工环节中预计可以承接的建安合同额为2,397.14亿元。

2018年第四季度新签合同额情况

单位：亿元

业务分类

2018年10-12月 2018年累计

2017年累计

（重分类，注2）

同比

增减

(%)

个数 金额 个数 金额 金额

基建建设业务 541 2,614.65 1,960 7,709.94 7,830.44 -1.54%

港口建设 72 96.42 314 272.84 296.77 -8.06%

道路与桥梁建设 191 922.52 702 3,175.34 2,981.40 6.50%

铁路建设 13 27.43 19 86.78 154.87 -43.97%

市政与环保等 213 1,325.86 732 2,664.66 2,309.29 15.39%

海外工程 52 242.42 193 1,510.32 2,088.11 -27.67%

基建设计业务 1,233 173.62 4,505 490.87 375.28 30.80%

疏浚业务 393 199.83 1,075 569.83 484.95 17.50%

其他业务（注1） 不适用 92.57 不适用 138.09 119.39 15.66%

合计 不适用 3,080.67 不适用 8,908.73 8,810.06 1.12%

注：1.�包括原装备制造业务板块除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外的业务。

2.2017年公司对PPP投资类项目计入新签合同额的项目归属进行了重分类， 涉及对2017年同期基

建建设业务新签合同额的追溯， 但不影响基建建设业务新签合同额总数。 2017年累计新签合同额为8,

810.06亿元，为扣除振华重工新签合同额影响的同比数据。

二、 主要签约合同

公司2018年10-12月份签约的主要合同， 指单项合同金额占该季度所属业务板块或项目类型合同

金额的10%以上，且合同金额在1亿元以上的项目。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业务板块

1 尼日利亚拉各斯自贸区莱基深水港一期项目 70.95 基建建设

2 尼日利亚马库尔迪至埃努古公路改扩建项目 67.24 基建建设

3 菲律宾马尼拉滨海新城项目（一期A岛） 52.98 基建建设

4 美国洛杉矶THE�GRAND宏大广场综合体开发项目 32.11 基建建设

5 几内亚科纳克里-马木-达博拉旧路改造项目 25.67 基建建设

6 海南省儋州市白沙快速出口路EPC项目 21.76 基建设计

7 新建盐城至南通铁路站前工程YTZQ-6标段 14.85 基建建设

8 京杭运河航道整治项目（八堡船闸） 11.21 基建建设

三、 已签约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应业主方要求于2018年7月暂停施工， 该事项对公司2018年的经营业绩

将不构成重大影响。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马来西亚东

海岸铁路项目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8-042）。

公司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参考。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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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2019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面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及《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

下简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的相关规定，受托管理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拟召集公司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9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现将本次会

议主要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会议时间：2019年3月20日14:00-16:00

3、会议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29号钱江大酒店三层会议室。

4、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杨汝睿、杨远鹏、任钰；电话：010-59026649、59026646、59026653

（2）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宁方伟、杨雨馨；电话：0351-8366507、8366511

5、电子邮件：zdzq-bond@zdzq.com.cn

6、召开形式和投票方式：现场会议，记名式现场投票表决

7、债权登记日：2019年3月19日（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提供的债券持有人名册为准）

8、参会登记时间：不晚于2019年3月19日下午17:00前（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受托管理人指定

的电子邮件地址，以电子邮件到达受托管理人系统的时间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要求发行人落实后续偿债措施安排的议案》

2、《关于要求信用增进机构履行本息代偿义务的议案》

3、《关于授权受托管理人采取其他相关行动的议案》

4、《关于设立偿债资金归集账户的议案》

三、本次会议及后续投资者沟通受托管理人专门联系方式

受托管理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1号华贸中心写字楼1座22层

联系人：杨汝睿、杨远鹏、任钰

联系电话：010-59026649、59026646、59026653

电子邮件地址：zdzq-bond@zdzq.com.cn

有关本次会议的出席人员和参会办法以及其他会议有关具体事项请参阅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9年3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召开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9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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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结果暨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9日披露了董事、总裁吴严明

先生、董事、副总裁任不凡先生、副总裁潘秋友先生、财务总监徐永鑫先生的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详

见2018年10月9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董事、总裁吴严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9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0.1275%；公司董事、副总裁任不凡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563,87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3632%；

公司副总裁潘秋友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70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993%，公司财务总监徐永

鑫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3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496%。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副总裁潘秋友先生、财务总监徐永鑫先生均未实施减持计划。董事、总裁吴

严明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7%，董事、副总裁任不

凡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4%。

结合目前市场行情走势，基于对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合理判断，公司董事、总裁吴严

明先生、董事、副总裁任不凡先生、副总裁潘秋友先生、财务总监徐永鑫先生决定提前终止实施股份减持计划。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吴严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900,000 0.1275% 其他方式取得：900,000股

任不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563,875 0.3632%

协议转让取得：2,063,875股

其他方式取得：500,000股

潘秋友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701,000 0.0993% 其他方式取得：701,000股

徐永鑫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50,000 0.0496% 其他方式取得：35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股东名

称

减持数

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

持股

比例

吴严明

120,

000

0.017%

2019/3/14 ～

2019/3/14

集中 竞 价

交易

13.10 －

13.37

1,577,

400

未 完 成 ：

100000股

780,000

0.1105

%

任不凡

240,

000

0.034%

2018/12/13～

2019/3/14

集中 竞 价

交易

11.45 －

13.25

3,013,

800

未 完 成 ：

10000股

2,323,

875

0.3292

%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结合目前市场行情走势，基于对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合理判断，公司董事、总

裁吴严明先生、董事、副总裁任不凡先生、副总裁潘秋友先生、财务总监徐永鑫先生决定提前终止实施股

份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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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行使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一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2月28日，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布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行使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的公告》（详见2019年2月28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本公告为上述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 ）有关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品种一” ）发行人

赎回选择权的条款约定如下： 发行人有权于本期债券品种一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

在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信息披露场所发布关于是否行使赎回选择权的公告。若发行人决定行使赎回权，本

期债券将被视为在第3年末全部到期， 发行人将以票面面值加最后一期利息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本期债

券。 赎回的支付方式与本期债券到期本息支付方式相同，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若

发行人未行使赎回权，则本期债券将继续在后2年存续。

公司于2016年4月12日发行完成本期债券品种一，2019年4月12日为本期债券品种一第3个计息年

度付息日。 根据《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约定，公司可于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决

定是否行使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公司决定行使本期债券品种一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本期债券品种一全部赎回。

公司将根据相关业务规则，做好本期债券品种一赎回事宜的后续信息披露及本息兑付工作。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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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

指引第七号-医药》、《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8年度报

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公司2018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行业 主要产品 2018年度产量 2018年度销量 营业收入

精细化工行业 金属钠、氯酸钠 15.08万吨 15.13万吨 117,571.19

基础化工行业 纯碱 145.03万吨 147.96万吨 194,248.98

医药行业

复方甘草片、苁蓉益肾

颗粒

977.3万盒 710.79万盒 12,669.51

二、主要产品及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

2018年度，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及危化品运费上涨等综合因素的影响，金属钠价格较上年上涨

10.41%，氯酸钠价格较上年上涨12.47%；纯碱受环保等政策因素影响，市场需求下降，同时纯碱企业的

产能释放，纯碱价格较去年下降4.93%。

（二）主要原材料的基本情况

主要原材料

2017年度平均采购价（含

税）

2018年度平均采购价（含税） 变动比例（%）

原盐 90.65元/吨 89.81元/吨 -0.93

石灰石 50.93元/吨 52.18元/吨 2.45

焦炭 1,444.82元/吨 1553.97元/吨 7.55

原煤 258.29元/吨 299.74元/吨 16.05

甘草浸粉 63.52元/公斤 62.00元/公斤 -2.36

肉苁蓉 119.26元/公斤 118.50元/公斤 -0.6

2018年度，原盐、石灰石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化不大；受国家去产能政策的影响，煤炭供应紧张,�焦炭

采购价格较上年略有上升，原煤采购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上涨16%；甘草浸粉、肉苁蓉采购价格与上年

同期持平。

三、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公告涉及经营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详见公司2019年3月15日发布的公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为准，

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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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丽珠集团）之控股子公司上海丽珠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丽珠）收到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以下简称；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临床试验通知书》。 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下：

一、通知书主要内容

药物名称：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微球

英文名/拉丁名：Leuprorelin� Acetate� Microspheres� for� Injection

剂型：注射剂

规格：11.25mg

申请事项：生产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申请人：上海丽珠制药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18年08月01日受理的注射

用醋酸亮丙瑞林微球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开展临床试验。

二、该药物研发及相关情况

“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微球（11.25mg）”历经4年研发，申报生产的申请已于2018年08月01日获得

受理（受理号：CYHS1800206）。

“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微球 （11.25mg）” 是醋酸亮丙瑞林的长效缓释制剂， 和原研药抑那通

（11.25mg）具有相同的作用机制，每12周给药1次，大幅降低给药频率，降低了药物毒副反应，改善了患

者用药的依从性，其主要用于治疗前列腺癌和绝经前乳腺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微球（11.25mg）” 已累计投入研发费用约为人民币1,

687.04万元。

三、同类药物的市场情况

本产品是一种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目前国内已上市的同类GnRH制剂分为日剂型、1个

月剂型和3个月剂型，其中缓释3个月剂型的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微球仅有一家进口厂商。根据IQVIA数

据，2018年国内GnRH长效制剂销售总额约为46.73亿元人民币。

截至目前，国内尚未有3个月剂型的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微球国产产品上市，获批临床的注射用醋

酸亮丙瑞林微球（11.25mg）厂家仅上海丽珠一家，未见其他厂家申报。

四、产品上市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丽珠集团在取得“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微球（11.25mg）” 的临床试验通知书后，须按照通知书内

容进行临床研究并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通过后方可上市。

五、风险提示

由于药物研发的特殊性，从临床试验到投产上市的周期长、环节多，易受到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影

响，临床试验进度及结果、未来产品市场竞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本公司及丽珠集团将根据研发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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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03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6号招商国际金融中心D座公司十三层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67,546,1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891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

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

投票表决并进行了计票、监票。因公司董事长潘利群先生不能亲临主持，按照《公司法》第101条的规定，

由半数以上的董事共同推举阮庆革董事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1人，董事潘利群先生、李岩先生、符飞先生、王洪斌先生、孙茂竹先生、邱

晓华先生、白涛女士因公务未能现场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监事秘勇先生、潘文先生、杨昕先生、郭士友先生因公务未能现场出

席；

3、 董事会秘书王怡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向国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7,546,12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北京首开寸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5,005,427 99.8268 2,540,694 0.1732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发行永续中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7,538,321 99.9994 7,800 0.0006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发行永续中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7,538,321 99.9994 7,800 0.0006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发行15亿元债权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7,546,12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发行12亿元债权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7,546,12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发行债权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7,546,12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拟向国奥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的议案》

136,022,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公司为北京首开寸

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申

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133,481,806 98.1321 2,540,694 1.8679 0 0.0000

3

《关于公司拟发行永续中

票的议案》

136,014,700 99.9942 7,800 0.0058 0 0.0000

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经营层发行永续中

票的议案》

136,014,700 99.9942 7,800 0.0058 0 0.0000

5

《关于公司拟在北京金融

资产交易所发行15亿元

债权融资计划的议案》

136,022,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公司拟在北京金融

资产交易所发行12亿元

债权融资计划的议案》

136,022,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经营层发行债权融

资计划的议案》

136,022,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静、李卓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

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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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3月15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通过拍卖出让方式获

取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组团K分区K-B2-4-1/05号宗地、及K-B2-3-1/07号宗地 ”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总价为142,0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K分区K-B2-4-1/05号宗地，宗地成交价73,000万元，出让国有

建设用地面积40,911平方米，容积率≤2.5，建筑密度不大于40%，绿地率不低于30%，土

地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住宅50年。

沙坪坝区西永组团K分区K-B2-3-1/07号宗地，宗地成交价69,000万元，出让国有

建设用地面积39,850.8平方米，容积率≤2.5，建筑密度不大于40%，绿地率不低于30%，

土地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住宅50年。

特此公告。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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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

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第六届六次董事会暨第六届三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200,000万元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8年 4月 26日刊载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的《北京京能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29

号)。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该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及项目主办人。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